
便函〔2021〕831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广东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六批广东省制造业

创新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六批省级制造业创

新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创新函〔2021〕49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你们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加强政策宣贯工作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
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具备国家或行业重点

研发项目经验的企业、科研院所或高校均可以作为牵头单位，组

织相关成员单位共同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。制造业创新中心未有

注册登记和运营场地的，本年度可以提交筹建计划，两年内完成

筹建工作。同时，根据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扶持政策，省级制造业

创新中心补助资金采取事后奖补方式，以不高于项目仪器设备

（含配套软件系统）投入的 30%，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资金的

标准下达；列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，补助资金不高于项目总

投资的 50%。请各市（区）开展广泛宣传，把上述政策要点精准

传到各个企事业单位，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单位应知尽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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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积极发动企业申报。请各市（区）围绕“5+N”产业集群

培育发展工作部署，积极发动“链主”企业以及产业链龙头骨干企

业申报，尤其要大力发动属于我省“双十”产业集群（十大战略性

支柱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）的优质企业申报。对

意向申报的企业，属地要提前告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该企业对

应产业链工作专班办公室，由产业链工作专班做好跟踪服务，统

筹各类资源推动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。

三、做好申报指导工作。请各市（区）工信部门全力指导意

向申报企业编写相关材料，有条件的单位，可委托第三方指导企

业开展申报工作。申报资料（一式四份）须在 7月 25日前连同

申报汇总表和推荐意见一并报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六批省级制造业

创新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

2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六批省级制造

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

3.第六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书（建设方

案）编写指引

4.第六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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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越超，电话：3279815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25日印发

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市科技局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
	



